嘉義市115年『市長盃桌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一、宗　　旨：為提倡全民運動，推展桌球運動風氣，促進身心健康，特舉辦本比賽。

二、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三、協辦單位：嘉義市體育會 

四、承辦單位：嘉義市體育會桌球委員會

五、比賽日期：115年06月12、13日(星期五、六)共兩天 

六、比賽地點：嘉義市東區體育館(嘉義市彌陀路381號)
七、比賽項目：(國小組賽程於中午12：30開始)
(06月12日）1、國小男學童團體組：採六人五分制（單單雙單單）單打不可兼雙打重複出賽。

            2、國小女學童團體組：採六人五分制（單單雙單單）單打不可兼雙打重複出賽。

            3、國中男生團體組：採六人五分制（單單雙單單）單打不可兼雙打重複出賽。

            4、國中女生團體組：採四人三分制（單雙單）單打不可兼雙打重複出賽
            5、高中男生團體組：採四人三分制（單雙單）單打不可兼雙打重複出賽

            6、高中女生團體組：採四人三分制（單雙單）單打不可兼雙打重複岀賽
(06月13日) 7、 社會分齡團體組：採八人五分制（雙單雙單雙）單打不可兼雙打重複出賽。
                                〈男女可混合組隊〉。（男限50歲，女限45歲以上）
             8、社會男子團體組：採八人五分制（雙單雙單雙）單打不可兼雙打重複出賽。

             9、社會女子團體組：採五人三分制（雙單雙）單打不可兼雙打重複出賽。
※參賽隊伍報名時，均應維護良好運動形象，不得用易激怒他人、不雅文句
  及諧音之隊名，主辦單位經查屬實有權議處取消該隊報名資格。         
八、比賽方式：視報名隊數多寡決定比賽制度與方式。

九、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訂公布之最新桌球規則。

十、比賽用球：採用日桌牌三星〝40〞米釐白色比賽球（Nittaku）

十一、報  名：１、日期：自04月05日起至04月31日止（星期四）採線上報名並將報名表紙本加蓋單位印信拍照成電子檔上傳報名網站才算完成報名手續。(社會組不需上傳紙本電子檔)
                      線上報名網址：https://108cypp.blogspot.com
２、聯絡人：蔡仁煌先生。 TEL：0919169279 
十二、參加資格：1、社會男子團體組、社會女子團體組、分齡團體組，需設籍嘉義(縣)市民眾或公司行號、社團凡熱愛桌球運動人士皆可自由組隊參加，每單位限報一隊不得跨組重複報名參加。分齡團體男生需年滿50歲、女生需年滿45歲，可混合組隊。

2、男女學生組，以嘉義市境內公私立國高中小學生為限。（各校最多報名2隊，每人限報一組不得重複，亦可男女組隊限報男生組）
十三、抽　　籤： 115年05月22日（星期二）下午3點嘉義市體育會桌球委員會。(嘉義市興中街150號)
十四、獎　　勵：依（115年）嘉義市運動會規程總則第十一條第一、二之規定辦理。

十五、比賽細則：１、115年06月12日上午九時舉行，請參加比賽人員提早30分鐘前到會場報到。超過時間10分鐘未出席者以棄權論，比賽時間之變動由大會報告為準。

２、裁判員由桌球委員會指派擔任。

３、團體賽各組如報名不足將併入他組比賽。

十六、申　　訴：１、比賽爭議如規則明文規定，以裁判員之判決為終決。

２、其它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七、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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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採線上報名、紙本核章方式報名(線上報名網址：https://108cypp.blogspot.com)並將報名表紙本加蓋單位印信拍照成電子檔上傳報名網站才算完成報名手續。(社會男子組、社會女子組、社會分齡組不需上傳紙本電子檔)
    二、國小男女童、國中男生每隊限報8人，國中女生、高中男女生每隊限報6人，每位選手限報一組，不得重複出賽。

    三、社會分齡團體、需年滿50歲〈65年次〉限報一隊，女需年滿45歲〈70年次〉，請填寫出生年月日。社會分齡、社會男女子團體每隊限報10人，社會團體、分齡每位選手限報一隊並不得重覆報名。

    四、報名表未加蓋學校或機關印信者一律以資格不符論，不予列入賽程。
五、出場比賽之選手應穿著符合規定之運動服出場。
